
 

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
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

項 次 服 務 項 目 單 位 費 用 備 註

一般戶 每張 5 元  

六個月內有退票註記紀錄或經
常存款不足，需以電話通知者

每張 10 元  1 領用空白支票或本票 

最近三個月平均餘額達五萬元
以上者  免收  

2 存摺工本費 開戶未滿三個月結清銷戶 每戶 50 元  
一份 50 元  3 存（放）款餘（存）額證明 
一份以上，每超過一份加收 每份 20 元  
本社支票 50 元  
合作金庫銀行支票 50 元  
台灣銀行支票未滿 100 萬元 450 元 繳交台銀 400 元 

4 提領款項換領支票 

台灣銀行支票 100 萬元以上 

每張 

250 元 繳交台銀 200 元 
影印傳票 每張 50 元  

調閱傳票 每次 
(5 張內) 50 元 逾 5 張以上每張加收 10 元。 

 
列印三個月以內交易明細 50 元  

5 
存（放）款歷史交易明細

資料 

列印三個月以上交易明細 每件 100 元  
6 票據撤銷付款委託 每張 100 元  

7 票據掛失止付 每張 100 元 票交所 50 元、本社 50 元。 

8 拒絕往來戶、結清戶申請兌付票據 每張 100 元  

9 補發存摺、存單 每件 50 元 遺失 

10 補發晶片金融卡 每件 100 元 遺失 

11 晶片金融卡密碼重新設定（解鎖） 每次 50 元  

12 印鑑掛失、印鑑更換 每件 50 元  

13 定存單質權設定、通知、
解除及實行質權 以存單設定質權予第三人者 每件 100 元 設定予本社者免收 

14 補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 每件 100 元  

15 託收外埠票據 每張 10 元  

16 票信查詢(票交所第一類) 每筆 100 元 票交所 90 元、本社 10 元。 

17 保管箱鑰匙遺失/損壞更換 每件 500 元  

 


